7-1 国际合作与交流——国际合作平台类项目申报指引

1、 经费资助方向
该类经费用于支持各院系与国际一流高校或研究机构全面合作建立能够促进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进步的国际合作平台，合作开展创新研究、联合培养学生、共同申报国际合作项目及平台基地等，提升国际化办学、人才培养水平和国际化科研水平。在3年内争取获得省级国际合作基地/平台/实验室，5年内争取获得国家级国际合作基地/平台/实验室。
2、 经费资助标准及开支范围
1.经费资助标准
以培育建设省部级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为目标的，每项资助不超过50万元；以培育建设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平台为目标的，每项资助不超过100万元。
2.经费开支范围
主要包括国际合作交流费、会议费、差旅费、专家讲学费、学术报告费、日常运行费等方面的开支。
3.经费使用注意事项
培育建设经费开支标准、范围严格按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开支科目按学校财务管理部门审批后的预算执行；当年拨款经费须承诺按当年预算使用完毕，如有剩余经费将收回统筹。
3、 项目评审的原则及标准
（一）重点导向原则
1.重点支持学校重点发展布局的学科。
2.重点支持科研业绩突出的学院及学科。
3.重点资助平台建设基础较好的平台。
（二）不重复资助原则
1.原则上同一申请人同期只能申请一项。
2.注意学科间的平衡，原则上相同学科同一或相近领域方向，不予重复资助。
4、 绩效目标参考
1.共同申报国际合作基地
2.共同申报国际合作项目
3.共同举办国际会议
4.共同发表学术论文
5、 特殊申报板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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